
问题探讨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剖析之二

余功斌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

的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

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

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

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等；社

会保障政策要统一，管理要法制化；社

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

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建立统

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社会保障行政

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要分开，建立

由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代表参加

的社会保险监督组织。应该说，作为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这些

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推进

和实施这一总体目标的实施，还必须进

一步明确各社会保障制度项目的具体

改革目标。
1.养老保险。第一层次，基础性养

老金由中央政府实行全国统筹，按全国

社会平均工资总额的 20-25% 计发，通

过合并征收的社会保障税筹集基金。
第二层次，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由

省级地方政府负责实施，缴费完全由个

人负担（缴费率不可太高，以总体替代

率保持在 30-40% 左右为宜），其基金

的投资运营按资本市场规则进行，政府

只进行必要的宏观监管。第三层次，根

据企业的意愿和经济效益情况建立企

业补充养老保险或职业年金制度（由社

会性的机构经办），缴费由企业负担，在

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
同时，根据个人的意愿建立个人储蓄性

养老保险制度。这两类保障基金的投

资运营完全按照资本市场规则进行，政

府只作必要的宏观监管。
2.失业保险。第一层次，实行省级

地方统筹，缴费率仍维持现行单位和个

人共同负担的 3% 的比例，通过社会保

障税合并征收，再返还地方，但支出除

了用于有利于鼓励再就业性的失业救

济以外，还要用于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的支出。基金投资只能用于购买短期

国债或银行存款。第二层次，由社会性

的慈善机构提供救济。
3.医疗保险。第一层次，仍维持现

行的规定上下限的大病社会统筹制度，

统筹层次在省级，医疗保险费的征收由

中央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税合并征收，并

悉数返还给省级政府建立基金，支付采

取按病种进行包干的办法。基金结余

只能购买短期国债。第二层次，根据企

业的意愿和经济效益情况建立企业补

充医疗保险制度，其筹资在规定的比例

范围内可在所得税前列支，投资由企业

自主经营，政府只进行宏观监控。第三

层次，既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医疗补助制

度，也有民办公助的医疗补助制度，以

解决穷人看病难的问题。
4.社会福利。第一层次，完全不能

通过收费解决资金来源的社会福利项

目由政府全资举办。第二层次，能够收

取适当费用但不足以弥补其全部成本

的社会福利项目可以采取民办公助的

办法举办。第三层次，完全能够通过收

费弥补其全部成本的社会福利项目可

以由社会各界举办，政府只需在政策上

给予引导，并给以免税待遇。
5.社会救济。第一层次，由政府出

资分别建立起城市和农村贫困救济制

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灾救济等

基本社会救济制度）。第二层次，由政

府出面组织的社会捐赠救济活动。第

三层次，由社会各界自发组织的、直接

送达救济对象的社会救助活动。
6.优抚安置。第一层次，完全由政

府出资建立的各项优待抚恤制度和军

人安置制度。第二层次，由社会各界自

发组织的、对军人等特殊群体的优待抚

恤项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项目改

革目标模式的设计，一是体现了多层

次、多元化的指导思想，这样既可以避

免传统制度下政府包打天下的弊端，也

可以避免回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始形

态（政府除了少量的社会救济以外，几

乎不承担任何责任），有利于提高社会

保障制度的抗风险能力；二是体现了与

各项目改革现状的衔接，力求平稳过

渡，有利于避免因社会保障利益的刚性

而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体

现了分类管理以及公平和效率有机结

合的原则，即以就业为基础的各社会保

险项目采取缴费与受益挂钩的办法管

理，资金来源主要是劳动者个人及其雇

主的共同缴费，以效率为主，同时兼顾

平等，而对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

抚安置等各种福利救济类项目，主要是

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其资金来源主要

是政府的财政拨款，通过严格受益人资

格认定和支付标准的调整加强管理；四

是汲取了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制度过份

强调社会目标而给经济发展带来沉重

负担的教训，体现了以实现全民基本保

障的社会目标为主，同时兼顾促进经济

增长的经济目标的指导思想。只有这

样，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器”和“减

震阀”。（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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